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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一、本次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 

本次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是：广西新通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“新通道公司”)的股东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北港股份”)、中海

码头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海码头公司”)、PSA 广西私人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“PSA 广西”)、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成都交投”)及重庆国

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“重庆物流园公司”)拟对广西钦州

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钦集司”)和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北集司”)股权等资源进行整合，具体操作方式为：以北集司

为主体，由各方按照一定比例对北集司增资，具体出资方式为北港股份以其全资

子公司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(下称“钦州码头公司”)持有的钦集司 60%股

权出资，中海码头公司以其持有的钦集司 40%股权出资，成都交投及重庆物流园

公司以现金出资，以非货币资产出资的，评估值不足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

比例应认缴的增资额的，差额部分以现金补足。 

鉴于此，新通道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增资扩股涉及的北集司

股权，及以出资为目的的钦集司股权进行评估，为本次大榄坪集装箱码头重组整

合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 

与本次评估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为：《广西新通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（2019 年 9 月 18 日）。 

二、评估目的 

因北集司拟进行增资扩股的需要，新通道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北集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，为北集司拟进行增资扩股提

供价值参考依据。 

三、评估对象和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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